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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役政作業單位網路及資通訊設備使用規範 

 

一、 為對戶役政系統內網內相關資通訊設備進行管控，特訂定本規範以

確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戶役政系統持續安全穩定運作。 

二、 名詞定義如下： 

(一) 戶役政作業單位：戶役政系統內網內使用及管理戶役政系統的

各機關或單位。 

(二) 戶役政系統內網：係指連線戶役政系統所使用的內部專用網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不含對外機關連結網路及

網際網路環境。 

(三) 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所有中國大陸廠牌者，無論其原產地於境

內、大陸地區或第三地區等產品。 

(四) 戶役政作業人員：戶役政系統內網內使用及管理戶役政系統的

各個人員。 

(五) 戶役政工作站：戶役政系統內網內所使用的電腦設備。 

(六) 戶役政行動工作站：戶役政系統內網內所使用的筆記型電腦設

備。 

(七) 網路儲存設備：儲放數位檔案的儲存裝置並透過戶役政內網存

取檔案。 

(八) 可攜式儲存媒體：指各種可隨身攜帶、隨插即用的儲存裝置，例

如各式磁碟片、光碟片、磁帶、記憶體卡、隨身碟、行動碟、外

接式磁碟機或其他型式的資料儲存裝置等。 

(九) 印表機：指連接戶役政工作站或戶役政行動工作站的印表機。 

(十) 周邊設備：接取戶役政工作站或行動工作站的相關資訊設備（如

雙介面讀卡機、直立式掃描器、平台式掃描器、A3 平台式掃描

器、視訊攝影機、指紋機、條碼掃描器）。 

三、 資通訊設備及網路連線管理 

(一) 各戶役政作業單位置於戶役政系統內網內的實體設備（含電腦、

伺服器、網路相關設備及通訊纜線等）應安置在適當的地點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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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護，以減少環境不安全引發之危險及減少未經授權存取系

統的機會；各戶役政作業單位應指定專人管理、列冊管控。 

(二) 戶役政系統內網內的資通訊設備禁止使用及採購大陸廠牌資通

訊產品。 

(三) 戶役政作業單位中設虛擬專用網路連線戶役政系統內網前，須

以支援簡易網路管理通訊協定（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以下簡稱 SNMP）功能的網路設備連接，並配合本部

監控需求進行相關設定。 

(四) 戶役政作業單位連線戶役政系統內網，須透過防火牆設備連接

戶役政虛擬專用網路專線，如該專線電路流量月平均速率超過

申請速率百分之三十以上，經本部通知時須配合升速。 

(五) 防火牆設備須啟用入侵偵測系統 (Intrusion-detection 

system，IDS)、入侵預防系統(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IPS)功能，且須定期自行或委託廠商更新設備韌體，更新前應先

測試正常無虞。 

(六) 網通設備及相關資訊設備須定期保養，遇有障礙須自行維修，另

於接獲設備或軟體的產品壽命結束（End of Life，EOL）時，應

規劃汰舊換新，如無法更換，應先獲得本部許可始得加入戶役政

系統內網。 

(七) 戶役政系統內網的網際網路協定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以下簡稱 IP）管控，由本部配發各戶役政作業單位使

用，後由各戶役政作業單位再依設備維護需求自行分配及列冊

管理；本部對配發各戶役政作業單位的 IP，如發現三個月未使

用，得隨時收回。 

(八) 戶役政系統內網內的相關資通訊設備如有異動，其異動資訊須

告知本部。 

(九) 含有儲存媒體的設備項目（如硬碟），在報廢與汰除前應先拆除

相關儲存媒體施以實體破壞並保留相關紀錄。 

(十) 戶役政作業人員於每日下班前，應關閉戶役政工作站及周邊設

備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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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戶役政系統內網內的相關設備，非經報廢不得移出作為其他

用途。 

(十二) 戶役政作業人員如不當使用戶役政作業設備，因而影響戶役

政系統正常運作，其權責人員應負相關責任。 

四、 戶役政工作站使用管理 

(一) 戶役政作業人員使用設備，均應具備合法作業系統、軟體授權，

不得安裝非本部同意的軟體，並應安裝本部指定的端點防護軟

體，如因系統相容性或其他因素無法安裝，應經本部核可後始可

使用。 

(二) 增設或異動設備前，應先確認未遭到病毒或惡意程式感染，始得

接取戶役政系統內網。 

(三) 各戶役政工作站連線戶役政系統前，其作業系統及相關應用程

式等應先更新至本部公告版本以上，始得連線。 

(四) 工作站不得任意安裝或下載非本部同意的軟體，亦不得以軟體

移除、停用或以其他方式影響防毒軟體、資產管理軟體、及政府

組態基準設定管理軟體等正常運行狀態，或修改其監控防護設

定。 

(五) 如發現戶役政工作站異常連線行為，本部得視情況阻擋連線，戶

役政作業人員應依瀏覽器提示頁面進行通報，並配合執行相關

更新或移除等作業後始可提出開通申請。 

五、 戶役政行動工作站使用管理 

(一) 除本部核准增設的戶役政行動工作站外，其他如智慧型手機、平

板電腦等可攜式設備均不得接取戶役政系統內網。 

(二) 戶役政行動工作站應專機專用，且僅能用於提供戶政行動化相

關業務。 

(三) 戶役政行動工作站應遵循本規範的「資通訊設備及網路連線管

理」及「戶役政工作站使用管理」，且須安裝本部零信任管理軟

體。 

(四) 行動工作站不得以軟體移除、停用或以其他方式影響防毒及虛

擬加密私有網路（Secure Sockets Layer VPN，SSL VPN）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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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等正常運行，或修改其監控防護設定。 

(五) 戶役政作業單位須指定行動工作站保管人，保管人應善盡保管

責任，並設定系統登入密碼以保護裝置，密碼設定長度應為十二

碼（含）以上，且須為數字、英文字母大小寫及特殊字元組合。 

(六) 戶役政行動工作站連線戶役政系統內網內僅能透過行動通訊網

路，並使用 SSL VPN 連線程式驗證，或經本部核准的行動數據

群組網路網卡設備連接戶役政系統內網。 

(七) 使用戶役政行動通訊網路辦理戶政業務前，應於一工作日前至

「業務應用軟體線上簽核系統」的「行動化服務申請」進行申請；

如遇電力、網路等因素無法於前揭作業進行申請，請填寫「戶役

政行動工作站連線申請表」（附件 1）。 

(八) 使用戶役政行動工作站前應關閉無線網路（Wi-Fi）及其他無線

通訊功能如紅外線(IrDA)、藍芽(Bluetooth)、近場通訊(NFC)等，

以避免遭受中間人攻擊(Man-in-the-middle)或竊聽，且不得使

用有線網路。 

(九) 使用戶役政行動工作站後，應進行病毒掃描，並確實刪除使用過

程所留下的資料。 

(十) 戶役政行動工作站不得瀏覽與公務無關之網站。 

六、 網路儲存設備使用管理 

(一) 網路儲存設備應安置在適當的地點並予以保護，以減少環境不

安全引發的危險及減少未經授權存取系統的機會。 

(二) 網路儲存設備完成安裝後，應立即更改預設帳號的密碼。 

(三) 網路儲存設備作業系統及韌體須更新至本部公告版本以上。 

七、 可攜式儲存媒體使用管理 

(一) 可攜式儲存媒體指各種可隨身攜帶、隨插即用的儲存裝置，例如

各式磁碟片、光碟片、磁帶、記憶體卡、隨身碟、行動碟、外接

式磁碟機或其他型式的資料儲存裝置等。 

(二) 資料管理 

1、 嚴禁將未經授權存取或與職務無關的資料儲存至可攜式儲存

媒體，避免資料被任意複製、傳遞或不當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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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攜式儲存媒體使用時，應慎防資料被竊或洩漏，對敏感、機

密資訊或個人業務相關資訊儲存前，應加密處理，不得以明

文方式儲存；使用完畢應予清除，以防資料外流。 

(三) 使用管理 

1、 可攜式儲存媒體應由專人列冊控管，並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管控所轄戶役政作業單位可攜式儲存媒體清冊。 

2、 使用可攜式儲存媒體，應於「業務應用軟體線上簽核系統」登

載「戶役政系統可攜式儲存媒體使用申請單」（申請單格式及

使用流程圖如附件 2），經戶役政作業單位主管核可後使用，

依相關使用規範執行。 

3、 委外廠商因公務需要使用可攜式儲存媒體時，應由戶役政作

業單位之人員於「業務應用軟體線上簽核系統」登載「戶役政

系統委外廠商可攜式儲存媒體使用申請單」（申請單格式及使

用流程圖如附件 3），經戶役政作業單位主管核可後使用，並

依相關使用規範執行。 

4、 如發現同仁或委外廠商未經授權使用可攜式儲存媒體時，應

立即通報戶役政作業單位主管處理。 

5、 可攜式儲存媒體申請流程以線上簽核為主，如「業務應用軟

體線上簽核系統」無法使用時，始使用紙本。 

(四) 連接管理 

1、 嚴禁私自使用可攜式儲存媒體連接至戶役政系統內網的戶役

政工作站。 

2、 可攜式儲存媒體使用前應先於外網進行第一次掃描，再於戶

役政工作站拔除網路線後，進行第二次掃描，且掃描前應先

更新防毒軟體病毒碼，如均未發現病毒，始可接回網路線連

接至戶役政工作站。如第二次掃描發現病毒，須於戶役政資

訊系統可攜式儲存媒體使用申請單註明，應於移除該病毒後，

重新掃描確認該媒體無病毒，並掃描該工作站確認無相關感

染後，經主管核可後始可使用。 

3、 各戶役政作業單位僅可設置一臺資料交換工作站（IP位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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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碼為 21、81 及 236）開啟資料儲存(Storage)類型的 USB

埠介面；其餘工作站資料儲存類型的 USB 埠介面須關閉存取

權限，不得使用。 

(五) 委外廠商使用可攜式儲存媒體時，相關人員須全程陪同監看。 

八、 印表機使用管理 

(一) 印表機與影印機宜考量設置適當存取控制，並於列印或影印機

敏性文件時，儘速自印表機或影印機取回資料。 

(二) 印表機等設備完成安裝後，應立即更改預設帳號的密碼。 

九、 周邊設備接取管理 

(一) 戶役政作業單位為辦理戶役政業務，接取戶役政工作站或行動

工作站的設備須造冊列管。 

(二) 戶役政工作站或行動工作站的周邊設備禁止使用及採購大陸廠

牌資通訊產品。 

(三) 戶役政工作站或行動工作站的周邊設備遇障礙須自行維修，另

於接獲設備或軟體的產品壽命結束（End of Life，EOL）時，應

規劃汰舊換新。 

十、 戶役政作業單位自建系統接取管理 

(一) 戶役政作業單位自建的系統如欲連入戶役政系統內網前應先進

行資安評估，未經本部核可前不得連入戶役政系統內網。 

(二) 申請連入系統須提供「資通系統防護基準」控制措施自評表、弱

點掃描報告、原碼檢測報告、滲透測試報告送本部審查同意。 

十一、 設備異動申請流程說明 

(一) 於戶役政系統內網內各項設備異動，均須依本規範進行申請。 

(二) 於戶役政系統內網增設非戶役政工作站的資通訊設備，應經本

部核可後始可使用。 

(三) 設置戶役政工作站，應依戶役政單一入口網公告的「戶役政工作

站軟硬體相關設備配置實況及基準表」（附件 4），配置相關的環

境及工具軟體。 

(四) 申請流程如下： 

1、 戶役政作業單位須進行軟硬體設備調整時，應填寫「戶役政



7 
 

系統軟硬體相關設備異動申請單」（附件 5），填寫完畢後交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審核所管機關（單位）提報的申請表，

審查通過於同意選項打勾並核章後，函報本部。 

十二、 戶役政作業人員如欲執行批次作業，請配合於下班後執行，相關

批次作業詳「戶政批次作業（附件 6）」及「役政批次作業（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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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戶役政行動工作站連線申請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人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化 服 務 

使 用 時 段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使 用 人 員 帳 號 

(請使用戶役政單一

簽 入 系 統 帳 號 ) 

1.           (     ) 6.           (     ) 

2.           (     ) 7.           (     ) 

3.           (     ) 8.           (     ) 

4.           (     ) 9.           (     ) 

5.           (     ) 10.          (     ) 

使用前確認項目 

□ 行動工作站作業系統已更新 

□ 行動工作站防毒軟體已安裝並完成更新病毒碼 

□ 行動工作站已執行防毒系統掃描確認無病毒或其他惡

意程式 

□ 行動化服務使用者帳號及角色之作業權限均已設定妥

適 

使用後確認項目 

□ 行動設備無遺失且相關零件無短少或破損 

□ 行動工作站機敏資料(含個人資料)已刪除 

□ 紙本個人資料項目 (___份)由___________保管 

□ 紙本個人資料已切實銷毀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後請以電子郵件送內政部資訊服務司 moi6190@moi.gov.tw 以進

行帳號開通作業，並副知內政部戶政司 moi6161@moi.gov.tw 備查。如電子郵件

無法傳送，以傳真方式進行申請，傳真電話：(02)2513-2270，聯絡電話：(02)2513-

2318 

113.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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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戶役政資訊系統可攜式儲存媒體使用申請單及流程圖 

案件編號： 

使 用 者 姓 名  可攜式儲存媒體名稱  

使 用 用 途  

使用地點及電腦名稱 
 

檔 案 名 稱 
 

申 請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使 用 方 式 

□下載檔案 

□上傳檔案 

使 用 者 確 認 項 目 

□使用者借出 

□使用者未借出 

 （使用其他機關提供之媒體） 

使用者簽章 

 

主管簽章 

 

保 管 人 確 認 項 目 

可攜式儲存媒體 

借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保管人簽章 

 

開 始 使 用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使 用 前 確 認 項 目 

□儲存媒體中原檔案已完全清除 

□已經過二次防毒軟體掃描未發

現病毒 

□第二次掃描發現病毒已經清除 

主管簽章 

 

使 用 後 確 認 項 目 
□儲存媒體中檔案已完全清除 

□歸還前再經防毒軟體掃描 

結 束 使 用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媒 體 歸 還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使用者簽章 保管人簽章 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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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戶役政資訊系統委外廠商可攜式儲存媒體使用申請單及流程圖 

案件編號： 

公 司 名 稱 及 

使 用 者 姓 名 

 可攜式儲存媒體名

稱 

 

使 用 用 途    

使 用 地 點 及 

電 腦 名 稱 

 

檔 案 名 稱 

 

申 請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使 用 方 式 

□下載檔案 

□上傳檔案 

申請人簽章 主管簽章 

  

開 始 使 用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使用前確認項目 

□已經過二次防毒軟體掃描未發現

病毒 

□第二次掃描發現病毒已經清除 

主管簽章 

 

使用後確認項目 
□儲存媒體中無機敏性資料檔案 

□攜回前再經防毒軟體掃描 

結 束 使 用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請人簽章 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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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戶役政工作站軟硬體相關設備配置實況及基準表 

設備名稱 現行硬體配置說明 現行軟體配置說明 

戶役政工作

站 

一、規格： 

1. 微處理機須為核心數 4個(含)以上，

「SPECint_rate 2006」值，該項效能

指標結果（Result）值須可達 181（含）

以上或依效能軟體 PassMark 網站

（https://www.cpubenchmark.net/）公

布之 CPU Mark 值達 7200（含）以

上及快取記憶體 6MB(含)以上。 

2. 記憶體模組：8GB以上。 

二、參考機型： 

1. 廠牌/型號：Acer Veriton M2640G 

2. 廠牌/型號：Acer VeritonM4660G 

3. 廠牌/型號：Asus SD330 

1. 網 際 網 路 瀏 覽 器 ：

Microsoft Ege 44 版本以

上 及 Mozilla Firefox 

102.6版本以上 

2. 資產管理軟體：SmartIT  

10.0版本以上 

3. 防 毒 軟 體 ： ApexOne 

14.0.1版本以上 

4. ODF 文書編輯軟體(國發

會版本)6.3版本以上 

5. HiCOS 卡片管理工具：

HiCOS PKI Smart Card 

Client 3.0.3 版本以上 

6. 中推會輸入法安裝工具、

中推會字型更新工具、中

推會罕用字延伸工具 

7. OpenJDK1.8.0_212-1-

ojdkbuild 

8. 端末伺服器服務(cors) 

9. 本部政府組態基準 GCB 

1.1.6版本以上 

行動工作站 

一、規格： 

1. 處理器快取(cache)記憶體 12MB(含)

以上時脈最高可達 4.4GHz(含 )以

上。 

2. 記憶體模組：8GB以上。 

二、參考機型： 

1. 廠牌 / 型號： Fujitsu LIFEBOOK 

E5412-Pro521 

2. 廠 牌 / 型 號 ： Genuine 捷 元 

GNB14XPlus12 

3. 廠牌/型號：Dynabook TECRA A50-

K 

1. 網 際 網 路 瀏 覽 器 ：

Microsoft Ege 44 版本以

上 及 Mozilla Firefox 

102.6版本以上 

2. 防 毒 軟 體 ： ApexOne 

14.0.1版本以上 

3. ODF 文書編輯軟體(國發

會版本)6.3版本以上 

4. HiCOS 卡片管理工具：

HiCOS PKI Smart Card 

Client 3.0.3 版本以上 

5. 中推會輸入法安裝工具、

中推會字型更新工具、中

推會罕用字延伸工具 

6. OpenJDK1.8.0_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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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dkbuild 

7. 端末伺服器服務(cors) 

8. 零信任網路系統 xTrust 

系統印表機 

一、規格： 

1. 具備中文處理功能： 

(1) 字型：採用明體外框字（Scale 

Form），預設字型大小為 80*80

（600 DPI 下）。若為更高之解

析度則須提供相當大小之中文

字型。 

(2) 中文內碼、字集與造字：符合現

行戶役政資訊系統中文字之處

理能力。 

2. 可以控制碼控制以下列印功能： 

(1) 放大功能：字寬、字高各須能由

24～1024點任意組合。 

(2) 可用程式控制直向、橫向

（Portrait/Landscape）列印功

能。 

(3) 可用程式控制字體旋轉的功

能，旋轉的角度須包括向左 90

度、向右 90度及 180度。 

(4) 網點底色之列印（ Shadow 

Drawing）。 

(5) 游 標 定 位 之 功 能 （ Cursor 

Positioning）。 

(6) 劃橫、直、斜線之功能（須能另

行描述，不佔字體位置）。 

(7) 正常、反白列印功能。 

(8) 字距、行距的功能。 

(9) 支援 Adobe® PostScript® 3™ 

3. 記憶體：64MB以上。 

二、參考機型： 

1. 廠牌/型號：Fujixerox Phaser 5550DN 

2. 廠牌/型號：HP LaserJet Enterprise 

M806 

無。 

身分證彩色
一、規格： 

1. 尺寸：A4及 A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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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印表機 2. 列印速度：全彩 A4 尺寸彩色列印

20PPM 以上。 

3. 記憶體：256MB以上。 

4. 最大真實解析度：600x600dpi 以上。 

5. 介面：具 USB 或 Centronics 介面，

並具 Fast Ethernet 網路介面。 

6. 須提供條碼列印的功能。 

7. 手動送紙匣紙張容量需達 100 頁以

上（一般 A4紙張厚度）。 

8. 自動送紙匣紙張容量需達 500 頁以

上（一般 A4紙張厚度）。 

9. 可利用自動送紙匣自動雙面列印A5

尺寸 100磅厚度的紙張。 

10. 程式介面：PCL5 以上及 Postscript 

Level 3 正式原廠或模擬。 

二、參考機型： 

1. 參考機型： Fujixerox Docupriint 

C2200 

第二層交換

器 （ L2 

Switch） 

一、規格： 

1. 具 24 個 以 上 獨 立 頻 寬 之

10/100/1000 Based-TX 自動偵測交

換埠與 2個(含)以上 10GE SFP+ 連

接埠，可支援 1000Based-SX 、

1000Based-LX等光纖介面。 

2. 背板頻寬：128Gbps(含 )以上，64 

Byte 封包傳輸速率為 65Mpps(含)以

上。 

3. 具有實體堆疊(Stack)或跨機箱複合

鏈 路 聚 合 (Multi chassis  link 

aggregation)功能，堆疊(Stack)或跨

機箱複合鏈路聚合後之交換器至少

須提供 96 個以上 10/100/1000 

Based-TX 自動偵測高速乙太網路

交換埠。 

4. 具 Telnet 及WEB based 管理功能，

並具備 Netflow 或 sFlow 流量統計

功能以利流量管理分析。 

5. 支援 RPM (Real-time Performance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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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或 IPSLA (IP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或 Cable Diagnostics 等

線路品質監控機制，以保障線路品

質。 

6. 具備 SNMPv2 及 SNMPv3 網管功

能。 

7. 具備系統日誌功能，並可透過

SYSLOG 格式傳送至日誌系統進行

分析。 

8. 設備支援 telnet或 SSHv2管理功能，

使用者可遠端連線至設備進行管

理。 

二、參考機型： 

1. 廠牌 /型號：Cisco Catalyst 9200L-

24T-4X 

2. 廠牌/型號：Fortinet FortiSwitch 448D 

防火牆或具

存 取 控 制

（ Access 

control list，

ACL）網路設

備 

一、規格： 

1. 「防火牆效能可達 1.1Gbps (含) 以

上」或 「網 路轉 送效能 可達 

3Gbps(含)以上」。 

2. 具備本地儲存媒體或遠端軟體更新

之功能。 

3. 具備封包過濾(Packet Filter)或存取

控制 (ACL)功能，可根據 IP 及

Service Port 來過濾封包。 

4. 支援 IPv4/IPv6 通訊協定。 

5. 支援靜態路由通訊協定 (Static 

Route) 以及動態路由通訊協定

RIP/RIPv2、OSPF。 

6. 設備整體容量須提供 1GbE 網路介

面合計 6個(含)以上。 

7. 管理能力 

(1)支援網路管理協定 SNMPv2 或

SNMPv3 網管功能。 

(2)具備系統日誌功能，並可透過

SYSLOG 格式傳送至日誌系統進行

分析。 

(3)設備支援 telnet 或 SSHv2 管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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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者可遠端連線至設備進行

管理。 

二、參考機型： 

1. 廠牌/型號：Fortinet Fortigate 60F 

2. 廠牌/型號：PaloAlto Networks PA-

410 

3. 廠牌/型號：Cisco Catalyst 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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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戶役政系統軟硬體相關設備異動申請單-1 

工作站及筆電工作站 

□新增□異動□刪除 

使用單位 

(機關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硬體類別 □工作站  □筆電工作站 

設備名稱 

(hostname) 
 

IP 位址  

MAC  

廠牌  型號  

作業系統版本 □Windows 10  □Windows 11 

附屬軟體 

□已依「戶役政系統電腦軟硬體相關設備配置實況及基準表」安裝軟體 

□未完全依「戶役政系統電腦軟硬體相關設備配置實況及基準表」安裝軟

體：                                                           

□其他：                                                         

□無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申請

前確認 

□具備合法作業系統及軟體授權，且符合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之

產品與版本。 

□啟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前，已確認未遭到病毒感染、植入後門程式，並符

合資安使用相關規範。 

□如不當使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因而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其權

責人員應負相關責任。 

使用單位承辦人核章 使用單位主管核章 

  

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核意見 

□同意，已確認下列事項： 

具備合法作業系統及軟體授權，且符合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之

產品與版本。 

已確認軟硬體增設設備未遭到病毒感染、植入後門程式，並符合資安使

用相關規範。 

如不當使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因而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負連帶責任。 

申請之硬體設備已符合上述本部規格要求。 

□不同意，原因：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人員核章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核章 

  

內政部審核意見 
□同意 

□不同意，原因： 

內政部承辦人核章 內政部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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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1. 各戶役政作業單位自行增設之電腦軟硬體設備，均應具備合法作業系統、軟體授權，

且均使用戶役政資訊系統全國一致性之標準產品與版本。 

2. 增設之硬體設備名稱、IP 位址、MAC、作業系統等欄位應確實填寫，如該設備另有

安裝「附屬軟體」，亦須詳實勾選並填寫軟體廠牌版本。 

3. 「戶役政資訊系統電腦軟硬體設備申請單」由使用者填寫完畢，交由單位主管簽章

後，函報本部審核通過後，方可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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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戶役政系統軟硬體相關設備異動申請單-2 

行動化設備 

□新增□異動□刪除 

使用單位 

(機關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硬體類別 □行動工作站  □其他：                     

設備名稱 

(hostname) 
 

IP 位址  

MAC  

廠牌  型號  

作業系統版本 □Windows 10  □Windows 11 

附屬軟體 

□已依「戶役政系統電腦軟硬體相關設備配置實況及基準表」安裝軟體 

□未完全依「戶役政系統電腦軟硬體相關設備配置實況及基準表」安裝軟

體：                                                           

□其他：                                                         

□無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申請

前確認 

□具備合法作業系統及軟體授權，且符合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之

產品與版本。 

□啟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前，已確認未遭到病毒感染、植入後門程式，並符

合資安使用相關規範。 

□如不當使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因而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其權

責人員應負相關責任。 

使用單位承辦人核章 使用單位主管核章 

  

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核意見 

□同意，已確認下列事項： 

具備合法作業系統及軟體授權，且符合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之

產品與版本。 

已確認軟硬體增設設備未遭到病毒感染、植入後門程式，並符合資安使

用相關規範。 

如不當使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因而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負連帶責任。 

申請之硬體設備已符合上述本部規格要求。 

□不同意，原因：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人員核章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核章 

  

內政部審核意見 
□同意 

□不同意，原因： 

內政部承辦人核章 內政部主管核章 

  

 

  



戶役政作業單位網路及資通訊設備使用規範 

2 
 

填寫說明： 

1. 各戶役政作業單位自行增設之電腦軟硬體設備，均應具備合法作業系統、軟體授權，

且均使用戶役政資訊系統全國一致性之標準產品與版本。 

2. 增設之硬體設備名稱、IP 位址、MAC、作業系統等欄位應確實填寫，如該設備另有

安裝「附屬軟體」，亦須詳實勾選並填寫軟體廠牌版本。 

3. 「戶役政資訊系統電腦軟硬體設備申請單」由使用者填寫完畢，交由單位主管簽章

後，函報本部審核通過後，方可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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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戶役政系統軟硬體相關設備異動申請單-3 

網路設備及自建系統設備 

□新增□異動□刪除 

使用單位 

(機關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硬體類別 □伺服器□網路設備□網路儲存設備(如 Nas 主機)□其他：               

設備名稱 

(hostname) 

 IP 位址  

MAC  

SNMP設定 
□已設定 SNMP community 

□不適用 

廠牌  型號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申

請前確認 

□具備合法作業系統及軟體授權，且符合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之產

品與版本。 

□啟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前，已確認未遭到病毒感染、植入後門程式，並符合

資安使用相關規範。 

□如不當使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因而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其權責

人員應負相關責任。 

□申請之硬體設備已符合上述本部規格要求。 

使用單位承辦人核章 使用單位主管核章 

  

直轄市、縣

(市 )政府審

核意見 

□同意，已確認下列事項： 

具備合法作業系統及軟體授權，且符合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之產

品與版本。 

已確認軟硬體增設設備未遭到病毒感染、植入後門程式，並符合資安使用

相關規範。 

如不當使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因而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負連帶責任。 

申請之硬體設備已符合上述本部規格要求。 

□不同意，原因：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人員核章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核章 

  

內政部審核意見 □同意 

□不同意，原因： 

內政部承辦人核章 內政部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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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1. 各戶役政作業單位自行增設之電腦軟硬體設備，均應具備合法作業系統、軟體授權，

且均使用戶役政資訊系統全國一致性之標準產品與版本。 

2. 增設之硬體設備名稱、IP 位址、MAC 等欄位應確實填寫。 

3. 「戶役政資訊系統電腦軟硬體設備申請單」由使用者填寫完畢，交由單位主管簽章

後，函報本部審核通過後，方可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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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戶役政系統軟硬體相關設備異動申請單-4 

印表機及其他連網周邊設備 

□新增□異動□刪除 

使用單位 

(機關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硬體類別 □網路印表機□系統印表機□其他：                     

設備名稱 

 IP 位址  

MAC  

SNMP設定 
□已設定 SNMP community 

□不適用 

廠牌  型號  

用途說明  

使用單位申

請前確認 

□具備合法作業系統及軟體授權，且符合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之產

品與版本。 

□啟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前，已確認未遭到病毒感染、植入後門程式，並符合

資安使用相關規範。 

□如不當使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因而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其權責

人員應負相關責任。 

□申請之硬體設備已符合上述本部規格要求。 

使用單位承辦人核章 使用單位主管核章 

  

直轄市、縣

(市 )政府審

核意見 

□同意，已確認下列事項： 

具備合法作業系統及軟體授權，且符合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之產

品與版本。 

已確認軟硬體增設設備未遭到病毒感染、植入後門程式，並符合資安使用

相關規範。 

如不當使用軟硬體增設設備，因而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負連帶責任。 

申請之硬體設備已符合上述本部規格要求。 

□不同意，原因：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人員核章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核章 

  

內政部 

審核意見 

□同意 

□不同意，原因： 

內政部承辦人核章 內政部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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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1. 各戶役政作業單位自行增設之電腦軟硬體設備，均應具備合法作業系統、軟體授權，

且均使用戶役政資訊系統全國一致性之標準產品與版本。 

2. 增設之硬體設備名稱、IP 位址、MAC 等欄位應確實填寫。 

3. 「戶役政資訊系統電腦軟硬體設備申請單」由使用者填寫完畢，交由單位主管簽章

後，函報本部審核通過後，方可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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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戶政批次作業 

作業代碼 作業名稱 

RL_05240 列印兵役課對戶所通報未處理清單 

RL_05271 製作出境滿二年未入境人口通報表 

RL_05272 製作出境滿二年再入境人口通報表 

RL_05281Ere 警政對戶政失蹤人口與撤銷 

RL_052C1Ere 製作定居人口通報表 

RL_0811D 製作戶籍登記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日統計表(前一日) 

RL_0811M 製作戶籍登記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月統計表(上個月) 

RL_08140 製作工作站受理案件日報表 

RL_08171 登錄戶政受理案件統計數(去年) 

RL_08183 製作戶政罰款統計表(上個月) 

RL_082B0_1 遷徙統計資料轉錄 

RL_08310 製作轉錄年終人口靜態統計 

RL_08930 各鄰住戶人口統計表 

RL01640 製作門牌編釘報告表 

RL01650 製作門牌改編通報單 

RL02C30 製作行政區域調整及門牌整編戶口名簿改註及換證通知單 

RL04120 製作新舊里鄰門牌對照表 

RL04220 製作新舊門牌對照表 

RL04250 街路門牌整編通報單 

RL04300 製作歷史門牌初編資料表 

RL04400 製作村里鄰及街路門牌變更資料表 

RL04500 製作里鄰門牌資料表 

RL04600 製作全戶基本資料表 

RL04700 製作全戶基本門牌及里鄰門牌資料核對表 

RL04920 製作跨行政區域調整新舊里鄰門牌對照表 

RL04950 製作跨鄉鎮市區行政區域調整通報單 

RL05240JOB 兵役課對戶所通報未處理清單 

RL052A6 已接收出生通報未辦理出生登記清冊(依父母現住地)  

RL052A7 已接收出生通報未辦理出生登記清冊(依接收通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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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08110 製作戶籍登記（註記）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月統計表 

RL08111 核發證明文件及處理戶籍資料統計表 

RL0811DJOB 製作戶籍登記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日統計表(前一日) 

RL08120 製作戶籍人口統計月報表 

RL08140 製作工作站受理案件日報表 

RL08140JOB 每日轉錄工作站受理案件記錄 

RL08150 製作戶籍登記案件索引（目錄）冊 

RL08310 轉錄年終人口靜態統計資料 

RL08350 轉換未詳年終人口靜態統計資料 

RL08K20 選務作業_選舉(投票、投票權)人資料轉錄 

RL08K30 選務作業_空白名冊 

RL08K31 選務作業_選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RL08K32 選務作業_未滿選舉(投票)居住期間者名冊 

RL08K33 選務作業_造冊封面 

RL08K34 選務作業_選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異動清單 

RL08K35 選務作業_名冊檢索對照名冊 

RL08K36 選務作業_臨時證明書清冊 

RL08K40 選務作業_空白投票通知單 

RL08K41 選務作業_投票通知單 

RL08K42 選務作業_增印戶籍異動投票通知單 

RL08K50 選務作業_空白統計表 

RL08K51 選務作業_選舉(投票、投票權)人人數初步／確定統計表 

RL08K52 選務作業_名冊起迄頁次明細及各鄰人數統計表 

RL08K53 選務作業_選舉(投票、投票權)人人數統計表(選委會) 

RL08K54 選務作業_選舉(投票、投票權)人人數初步／確定統計表(選

委會) 

RL08K55 選務作業_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人數統計表 

RL08K56 選務作業_各年齡層選舉(投票、投票權)人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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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役政批次作業 

作業代碼 作業名稱 

ML1830 國民兵役除役 

ML2110 名冊轉錄 

ML2152 列印兵籍調查通知書 

ML2160 列印兵籍表副表 

ML2170 列印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統計表 

ML2181 列印徵兵及齡男子名冊（重編列管編號） 

ML21I0 清除非列管役男資料 

ML21J0 列印兵籍表(一) 

ML2690 列印常備役體位役男徵處情形統計表 

ML2760 列印役男徵兵檢查人數統計表 

ML27A0 列印役男徵兵檢查名冊 

ML27J0 列印役男申請複檢案件統計表 

ML27L0 列印役男徵兵檢查身高人數統計表 

ML27M0 列印役男徵兵檢查體重人數統計表 

ML27O0 列印申請複檢及複檢結果病名人數統計表 

ML27V0 列印役男專科檢查人數統計表 

ML27Y0 
列印各大學、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役男體位判等病因

分析統計表 

ML2B43 列印優先入營申請統計表 

ML2B47 列印延緩入營申請統計表 

ML2BD0 列印下梯次可徵人數統計表 

ML2BP0 列印徵集人數統計表 

ML2BQ0 列印替代役可徵人數統計表 

ML2BR0 列印列管未役役男清查人數統計表 

ML2HA0 僑民役男除役處理 

ML2J30 役男出境及逾期不歸人數統計表 

ML4660 後備軍人列管動態統計表 

ML4670 列印後備軍人資料清查成果統計表 

ML4750 後備軍人除役處理 

ML4840 列印後備軍人緩召處理情形統計表 

ML4C41 替代役備役除役 

ML4E30 列印召集令 

ML4E70 列印替代役備役召集未到召名冊 

ML4E80 列印替代役備役召集成果統計表 

 


